
关于做好 2015 年度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结题工作的通知  

来源： 广东省科技厅基础研究与科研条件处    发布日期： 2015-10-10  

各有关单位： 

  为进一步做好省基金项目管理工作，定于 2015 年 10 月 13 日至 11 月 13 日开展省基

金项目结题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结题项目范围 

  结题项目范围：2013 年立项资助的博士科研启动与自由申请项目，2012 年立项资助的

重点项目，以及延期、超期项目。 

  二、结题形式及要求 

  本年度所有结题工作均以报送纸质材料的形式开展，不在网上进行。 

  结题形式及要求 

  1．重点项目由依托单位自行组织结题验收会议，省基金办必要时进行抽查，请依托单

位将本单位重点项目验收时间、地点及专家初步名单于 2015年 10月 27日前报送省基金办。 

  重点项目结题验收会议前必须出具会计师事务所财务审计报告，该审计报告将作为结题

材料附件一并报送省基金办。 

  2．自由申请和博士科研启动项目各项目依托单位自行组织结题验收，形式可以函评或

会评。 

  结题验收专家必须同时具备条件如下：（1）与验收项目负责人同一单位的验收专家不

超过 1 名；（2）各专家所在单位不同（二级单位之间视为同一单位，如中山大学附属第一

医院与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视为同一单位）；（3）具有副高以上职称同行专家；（4）

其中自由申请和博士科研启动项目验收专家不少于 3 名，重点项目不少于 5 名。 

  3. 对结题验收不通过项目的处理 

  结题验收结果分通过和不通过两种。结题验收审核不通过的项目，项目负责人及其依托

单位应在接到通知 1 个月内提出整改措施，在半年内整改完善并重新接受验收。重新验收

仍未通过的，视为结题验收不通过。结题验收不通过的，省基金办视情节轻重追回全部或部

分已拨资金。 

  三、时间节点 



  省基金办将于 2015 年 10 月 13 日 9：00 至 11 月 20 日 16:00 期间接收依托单位统一

报送的结题项目纸质材料。省基金办将于 2015 年 11 月 21 日至 12 月 19 日期间对接收的

材料进行统一审核，审核通过及不通过的的结题材料由省基金办于今年 12 月 22 日-31 日统

一反馈至依托单位（由依托单位在今年 12 月 22 日-31 日（节假日除外）派人到省基金办统

一领取结题材料）。 

  四、报送材料要求 

  结题纸质材料要求一式两份，包括：结题报告（附专家组意见原件）、合同书（复印件）、

发表论文专著（论文专著需有省基金资助标识，论文需附刊物首页、目录与文章首页，专著

需附首页、主编人员名单与目录）、专利证书及其他结题证明材料。 

  依托单位报送结题材料时应附盖本单位公章的清单，清单内容包括：项目编号、项目名

称、项目类别、项目负责人、依托单位。 

  五、对于超期项目的处理 

  由于经费结转拨付问题导致不能按时结题的项目，可以顺延半年（2016 年 6 月份）结

题。 

  没有正当理由不按时结题或超出批准延期时间内还未结题的项目，省基金办将其纳入科

技信用记录，并视情节轻重追回全部或部分已拨资金。 

  六、本年度应结题研究团队项目由省科技厅监审处（联系人：蒋毅 020-83163642）另

行统一安排验收，相关事项另行通知。 

  纸质材料报送地址：广州市连新路 171 号科技信息大楼 4 楼 409 室省基金办（邮政编

码：510033） 

  联系人： 邱 莹 020-83163332 

 

  附件：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结题报告 

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

2015 年 10 月 10 日 

 


